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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概要(包括土地登記)》 
試題評析 本次試題靈活，如果考生以「土地法規論」（許文昌編著）為讀本，就輕鬆容易多了。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土地法規論（第5版）》，許文昌編著，高點文化出版，頁3-3～3-5、3-8。 
第二題：《土地法規論（第5版）》，許文昌編著，高點文化出版，頁5-16～5-18。 
第三題：《土地法規論（第5版）》，許文昌編著，高點文化出版，頁2-95。 
第四題：《土地法規論（第5版）》，許文昌編著，高點文化出版，頁6-76～6-78。 

 

一、已辦理地籍測量之地區，地籍圖已使用逾50年，部分地籍圖已破損，精確度也不符合要求，因

此重新實施地籍測量。請依土地法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敘明土地所有權人接到地籍調查通知

時，到場指界的相關規定為何？如果沒有到場指界，地政機關應如何施測？沒有到場指界的土

地所有權人認為測量結果有錯誤，可否申請異議複丈？如果重測後土地面積減少，有無補償的

法令規定？（25分） 
答： 

(一) 到場指界之相關規定： 
1.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籍調查時到場指界，並在界址分歧點、彎曲點或其他必要之點，自行設立界標。 
2. 土地所有權人到場未能完成指界者，地籍調查及測量人員得依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並參酌舊地籍圖及

其他可靠資料，協助指界。協助指界結果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者，視同其自行指界，並應由土地所有權

人埋設界標。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前項協助指界結果且未能自行指界者，地政機關得依規定逕行施測。 
(二) 未到場指界之地政機關施測：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自行設

立界標，並到場指界。逾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得依下列順序逕行施測： 
1. 鄰地界址。 
2. 現使用人之指界。 
3. 參照舊地籍圖。 
4. 地方習慣。 

(三) 未到場指界不得申請異議複丈：土地所有權人認為測量結果有錯誤，除未依規定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

外，得於公告期間內，向該管地政機關繳納複丈費，聲請複丈。經複丈者，不得再聲請複丈。因此，沒

有到場指界的土地所有權人認為測量結果有錯誤，不得申請異議複丈。 
(四) 重測後土地面積減少無補償之法令規定：地籍圖重測後，按實測所得記載。如果重測後土地面積減少，

現行無補償之法令規定。 
 
二、請說明有關中古屋買賣及預售屋買賣，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

案件實際資訊（以下簡稱申報登錄資訊）的時點、申報義務人各為何？甲建設公司自行銷售預

售屋建案，未委託不動產經紀業銷售，已成交簽約100戶，申報登錄資訊後6個月始發現車位價

格、面積申報錯誤，以至於總價、單價皆錯誤，請問平均地權條例規定相關罰則為何？是否有

申報人主動改正而得不予裁罰之規定？（25分） 
答： 

(一) 申請登錄資訊之時點及申報義務人： 
1. 中古屋買賣：申報義務人為權利人（即買方）及義務人（即賣方）共同申報，申報時點為買賣案件申請

所有權移轉登記時。 
2. 預售屋買賣： 

(1) 自行銷售：申報義務人為銷售預售屋者（即起造人或建築業者），申報時點為簽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

三十日內。 
(2) 委託代銷：申報義務人為不動產經紀業，申報時點為簽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 

(二) 建設公司申報總價、單價皆錯誤之處罰：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按次處罰。經處罰二次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00萬
元以下罰鍰。其含建物者，按戶（棟）處罰。 

(三) 申報人主動改正而得不處罰之規定： 
1. 成屋買賣之申報登錄價格以外之資訊不實及預售屋買賣之申報登錄價格、交易面積或解除買賣契約以外

資訊不實，申報人主動改正，不予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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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題，甲建設公司申報登錄價格（總價、單價）不實（錯誤），雖甲主動改正，仍應予處罰。 
 
三、請問公有土地處分程序為何？又公辦市地重劃抵費地的處分是否須比照辦理？請依相關法令規

定說明之。（25分） 
答： 

(一) 公有土地之處分程序：公有土地包括國有土地、直轄市有土地、縣（市）有土地及鄉鎮（市）有土地。

茲分別說明處分程序如下： 
1. 國有土地：由國有財產署同意後，報請財政部核定。 
2. 直轄市有土地及縣（市）有土地：土地法第25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

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換言之，

直轄市有土地及縣（市）有土地應經下列二道程序，始得處分： 
(1) 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 
(2) 行政院核准。 

3. 鄉鎮（市）有土地：由鄉鎮（市）民代表大會同意後，報請縣（市）政府核定。 
(二) 公辦市地重劃抵費地之處分不受土地法第25條之限制：平均地權條例第7條規定，政府依法照價收買、區

段徵收或因土地重劃而取得之土地，得隨時公開出售，不受土地法第25條之限制。準此，直轄市或縣

（市）辦理市地重劃而取得之抵費地，日後處分抵費地時，無須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之同意，亦無須經

行政院核准。 
 
四、A市政府於1990年已完成土地徵收一筆學校用地，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亦領取補償費完竣，惟因

少子化影響，市府遲遲未興建學校，原土地所有權人向A 市請求還地於民。請說明依法適用廢

止徵收之要件為何？主管機關會同需用土地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審查合於規定後，向內政部申請

廢止徵收，於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經何種程序才能領回土地？（25分） 
答： 

(一) 廢止徵收之要件： 
1. 申請人：廢止徵收之申請人為需用土地人。需用土地人未申請，始由原土地所有權人請求。 
2. 申請期限：需用土地人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原土地所有權人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3. 申請對象：需用土地人向中央主管機關（即內政部）申請。原土地所有權人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請求。 
4. 申請原因：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徵收： 

(1) 因工程變更設計，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2) 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興辦之事業改變、興辦事業計畫經註銷、開發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 
(3) 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變更，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

已無徵收之必要。 
(二) 原土地所有權人應繳清價款才能領回土地： 

1.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收到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核准廢止徵收案時，應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原土地

所有權人於一定期間繳清應繳納之價額，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一定期間繳清者，不發還其土地，並不

得申請收回該土地。前項一定期間，不得少於六個月。 
2. 所稱應繳納之價額，指徵收補償地價、地價加成補償及遷移費。但人口或物件已遷移者，無須繳納遷移

費。 
3.徵收補償地價，於徵收前設定有他項權利或耕地租約者，包括他項權利人或耕地承租人原應受領之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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